<<我住在國民住宅社區!!>>
By 林健正
在民國60年代之前，華江大橋引道兩側違章與老舊窳陋房屋雜陳，公共及住家環境衛生條件至為惡劣，台北市政府乃依照「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之規定，辦理區段徵收(面積12.70公頃)後，予以全部重建，興建店舖居室併用住宅702戶，一般住宅930戶，整建住宅1,280戶，合計2,912戶，稱之為「華江地區改造計畫」。
除了前述華江一期所興建的住宅外，台北市大理街附近地區的國民住宅尚包括，民國70年代左右完成之華昌出租國宅、華強甲區以及乙區國宅社區等，大理街出租國宅則為民國90年代完工之最後一批國宅。
華昌出租國宅配租戶數共計490戶(住宅面積12~20坪、租金2,800元~ 5,600元/月、管維費550元/月)；大理街出租國宅配租戶數共計35戶(住宅面積32~34坪、租金14,000元~16,000元/月、管維費600~800元/月)；華強甲區國民住宅社區共303戶(民國69年完成，地上12層1棟)；華強乙區國民住宅社區，共456戶(民國 71～72年間完成，地上5層有28棟，地上7層有2棟) ，總計1,284戶。
民國60-80年代，為解決工業化後，大量農村人口往都會區移動的問題，台北市政府成立「國民住宅及社區建設委員會」(國宅處之前身)，積極推動興建國民住宅，在現今大理街與環河南路一帶，興建完成的國宅超過4,000戶，由此可見當時推動國宅政策之決心。
然而，興建國民住宅以資金與土地為首要條件，當初因無固定國宅基金，必須向銀行專案貸款，再以出售國宅價款償還貸款，故出租為少有的例外。而能夠興建國宅的公有地非常稀少，伺撥用殆盡後，國宅用地之取得更加困難。因此，國宅基地大抵以戶數極大化為指導原則，導致國宅社區公共設施嚴重不足，戶內戶外公共空間非常擁擠，至民國80年代後期，這些早期建設之國宅社區便呈現老舊的疲態。
大理街社區改造運動起源於民國86年，某地區醫院欲利用台北糖廠倉庫用地興建大型的老人安養院，激起社區居民的公共環境意識，透過糖廍文化協會的組織動員，在台大城鄉所師生夏鑄九、劉可強、曾旭正、OURS祕書長彭揚凱等的啟蒙之下，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的過程中，提出增加公園綠地與保存古蹟的訴求，獲得顏錦福、段宜康、葉菊蘭、陳學聖等民意代表的奧援以及台糖的玉成，最後終於留住台北糖廠倉庫用地，亦即如今社區居民所稱的「甘蔗公園。」
由於社區環境空間品質的提升，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隨之高漲，雖然華昌國宅曾經是SARS淪陷區，社區居民團結渡過最大的難關後，公開表彰抗煞英雄。甘蔗公園內有溪湖、佳里等糖廠贈送的五分車，社區居民親手種植甘蔗，捐出糖業文物成立博物館，成立糖廍合唱團，每年暑假舉辦青少年種子營，甘蔗收成季節(每年11月初)則有社區慶典(甘蔗祭)，十五寒暑如一日。
最近台北市政府選址準備興建社會住宅，卻招致附近地區居民的抗議，顯然社會住宅已經受到某種程度的污名化。社會住宅本是立意良善且能照顧無住屋的弱勢國民或年輕族群的制度，在一個資本主義功利化的現實社會裡，卻受到誤解與排斥，凸顯社會價值觀的嚴重被扭曲。
在反對的理由中，有一種講法就是讓低收入家庭進駐社區，會影響房地產的價格。由於長期投入社區營造，非常不習慣以房地產價格為出發點的思維。如果住宅的目的為居住，而不是為投資套利的話，房地產價格與我何干??住宅商品化是市儈腦子裡的思維，不屬於社區營造領域的價值觀。
若不談房價，要談什麼??社會整體的經濟條件改善之後，應該以追求生活環境品質的提升為要務。社會有貧富差距，就要透過租稅及社會福利等手段，達到劫富濟貧的目的。愈富有的人盡愈大的社會責任，愈貧窮的人受到愈多的照顧。終極的目標在於讓貧富都能夠擁有良好的居住環境。
社福對弱勢的照顧就像兄長照顧弟妹那樣，不應該斤斤計較，更不能有施捨的心態，社會住宅不僅是為了滿足居住的基本需求，還要擁有完整的公共設施、生活機能以及實踐社造的理想。就公共環境而言，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必須儲備社會住宅用地，在舊市區都市計畫必須通盤檢討，相對地增加公共設施。總之，社會住宅從選址、規劃設計、施工監造到管理，都必須符合空間進化的標準。
我所敬愛的社區工作伙伴，台北市糖廍文化協會的志工，抱持大公私之精神，為社區環境改造以及文化水準之提升，長期耕耘奉獻犧牲，過程中受到屈辱也不為意，德君提供專業協助，以熱情推動社造，其所成就令人感念。在此，願推介台北市萬華區大理街社造經驗，給推動社會住宅者以及對社會住宅有疑慮的社區。
